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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A_E5_B9_B4_E5_c44_70917.htm 八、房地产企业商品房

售后租回的会计处理 前已述及，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开发商

品房对外销售收入的确定，应当按照销售商品收入的确认原

则执行。需要强调的是，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开发商品房

的销售，不可以采取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只有符合建造

合同的条件，并且有不可撤销的建造合同的情况下，才可以

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房地产开发业务的收入。这一点，财

政部和中国证监会先后都有过明确的规定。 在房地产开发企

业收入会计核算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房地产售后

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房地产售后租回是目前一些房地产开

发企业采取的促销手段之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租赁》的

有关规定，对售后租回交易，如果是属于融资租赁的，则卖

主（即承租人）应将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予以递延，

并按该项租赁资产的折旧进度进行分摊，作为折旧费用的调

整；如果是属于经营租赁的，则卖主（即承租人）应将售价

与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予以递延，并在租赁期内按照租金支

付比例进行分摊，作为租金费用的调整。也就是说，在售后

租回交易的情况下，原出售房地产的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的

差额，不能一次性确认为销售当期的收益，而应当在回租期

内递延分期转销为折旧费用或租赁费用。 九、查补以前年度

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企业接受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的检查

，由此发生的查补以前年度企业所得税的，在实务工作中，

有的记入查补当年的“所得税”科目，计入查补当期的费用



，有的记入“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调整会计报表“年

初未分配利润”项目。这两种处理方法的结果是不同的，对

企业查补当年的经营业绩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尤其是当补缴

以前年度所得税的金额较大的时候。不过这两者的会计处理

各有依据，前者依据的是国际会计准则，后者依据的是国家

现行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国际会计准则12号所得税》

规定，在本期确认的、对以前期间的当期所得税的调整，计

入本期所得税费用。我国《企业会计制度》第138条和《企业

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指南中

规定，调整以前年度所得税的，应调整“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科目和年初未分配利润项目。我们认为，注册会计师在年

度审计时应结合实际情况、按照一贯性原则、考虑补交所得

税金额的大小等，灵活掌握处理。如果企业补缴所得税金额

较小时，计入当期“所得税”科目；如果补缴金额较大时计

入“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并提请企业在会计报表附注

中予以披露，此外还要根据重要性原则考虑是否在审计报告

中予以反映。当然，如果在财政、税务、审计部门的查处决

定中明确了查补所得税会计处理的，则应从其处理。 十、外

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中的特殊问题 外商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由于其性质的特殊性，从资本关系上说是外商投资企

业，应当遵守外商投资企业法规；从组织形式上讲又是股份

有限公司，应当执行《公司法》。具体在利润分配问题上，

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规定是有区别的。如《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法》第8条规定：“合营企业获得的毛利润，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规定缴纳合营企业所得税后，扣除合营

企业章程规定的储备基金、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企业发展



基金，净利润根据合营各方注册资本的比例进行分配。”《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58条规定：“外资企业依照中国税

法规定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应当提取储备基金和职工奖励

及福利基金。”《公司法》第177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

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的法定公积金，并

提取利润的5%-10%列入公司法定公益金。”从性质上讲，外

商投资企业的储备基金、生产发展基金类同于盈余公积。所

不同的是外商投资企业税后利润分配多了一项职工奖励及福

利基金，而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属于负债性的而非属于权益

性的 . 那么，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润分配到底是应当

依据《公司法》的规定计提两金（法定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

），还是依据外商投资企业法的规定计提三金（储备基金、

生产发展基金和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呢？ 我们认为：（1

）如果先有外商投资企业，后为了股票上市等目的而改制为

股份有限公司，并且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外商投资的资本

比例仍然在25%以上的，其利润分配应当按照外商投资企业

法的规定，计提三金，以便公司会计政策前后保持一致；改

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外商投资的资本比例如不到25%的，其

利润分配则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计提两金。（2）如

果先有股份有限公司，后由于发行外资股而具备外商投资企

业条件的（如外资股比例在25%以上，则具备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的有关法律条件），其利润分配仍然应当按照《公司法

》的规定，计提两金。 应当指出，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

分配政策是在企业章程中确定的，如果该等外商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中参照了《公司法》的规定，明确规定计提两金

，这应当视为许可的办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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